
建國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辦法 
中華民國 82 年 5 月行政會議初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27 日行政會議第一次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6 日行政會議第二次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7 日行政會議第三次修訂通過 
 
第 一 條 建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使全體教職員工同仁出勤有所依據，校務

運作更為順暢，特訂定「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本校上班時間，分為日間部、進修部及進修學院(校)三種，詳如下表： 

 

部院別 時段 上班時間 備註 

日間部 

上午 8:00~12:00 或 8:30~12:00 上班 上班 3.5 或 4 小時 

中午 
一般單位 12:00~13:00 休息 學生窗口應排班輪

值 1 小時 學生窗口 12:00~13:00 輪值 

下午 13:00~17:00 或 13:00~17:30 上班 上班 4 或 4.5 小時 

進修部 

下午 14:30~17:30 上班 上班 3 小時 

黃昏 
一般分組 17:30~18:00 輪值 一般分組及學生窗

口均輪值 0.5 小時 學生窗口 17:30~18:00 輪值 

晚上 18:00~22:30 上班 上班 4.5 小時 

進修學

院(校) 

  週三至週五比照日間部上班，週一至週

二休假 

  週六上班 10:00~12:00; 12:30~17:30; 

18:00~22:00 (計 11 小時) 

  週日上班 08:00~12:00; 12:30~18:00 

(計 9.5 小時) 

上班超時數者可另

排輪休，由校務主

任簽章送人事室 

 

第 三 條 有關本校行政同仁出勤之規定如下： 

一、行政人員(含約僱人員、計畫助理)於上班日，每天上班時間須足八小

時。 

二、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總務處、進修部、語言中心等服務學生窗口，授

權該單位主管安排輪值(上班日每天一人為原則)，行政同仁輪值當天

上班已達八小時者可提前半小時或一小時下班或另擇期補休。 

三、各系所技士(搭配工讀生)配合第一節上課開系館者，應提前 30 分鐘

上班，可提前 30 分鐘下班。 



四、總務處管理員之校門管理及值夜，由總務處事務組排班及管理。教

務處、學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、進修部、圖書館及電子計算機中心

等行政人員(含約僱人員)上班及輪值，由該單位依規定排班或排定輪

值表，於當學期開學前或依業務月數，由單位主管初核後，以簽呈

會人事室，報請校長核准後，將核准簽呈及排班表或輪值表送人事

室存查。 

五、各單位若因應實際業務需求，得於當學期開學前或其業務調整前，

由單位主管初核所屬職員工上班時間調整表，以簽呈敘明理由會人

事室，報請校長核准後，將核准簽呈及上班時間調整表送人事室存

查。 

六、各單位行政人員之排班、輪值或上班時間調整，每天上班總時數均

不得低於八小時之規定。 

七、若遇本校重大活動，如全校運動會、校慶、畢業典禮等之上班時間，

由承辦單位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週知，或轉由秘書室、人事室協助

通知。 

八、學生寒、暑假期間行事曆，由人事室規劃，提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

布實施。 

第 四 條 有關本校教師出勤之規定如下： 

一、本校專任教師除另有規定外，遵照教師聘書聘約規定，每週應留校

四日。如有特殊情形(如須赴友校執行研究計畫、赴業界服務、校外

兼課等)，每學期應先向所屬教學單位主管提出申請，並依行政程序

會院長(中心主任)、人事室，簽請校長核准後，送教務處及人事室備

查。 

二、本校全體專任教師依教務處所訂「教師請益時間實施要點」，每週

需至少排定四小時之學生請益時間。 

三、教師上課期間請準時上下課，若發現未準時上課或提早下課達一節

(含)以上者，由教務處、進修部或進修學院(校)簽呈扣減其鐘點費或

要求其擇期補課，並發通知糾正。 

第 五 條 全校教職員工(含約僱人員)出席重要會議或活動，由秘書室或人事室通知

需配帶本校服務證(校園 IC 卡)時，請本校同仁依通知配帶。 

第 六 條 職員使用服務證(校園 IC 卡)刷卡上、下班，不得請人代刷，他人亦不得

替人代刷，如經察覺並查證屬實，遵照本校教職員工獎懲實施辦法，雙

方每次各記小過一次，若累積代刷三次(含)以上，即由人事室提案送人評

會加重懲處。 
第 七 條 教職員及專案約聘教師請假，依本校教職員請假規則辦理。 



工友及約聘僱職員工(含計畫助理)請假，依本校約聘僱職員工工作規則

辦理。 

第 八 條 有關教職員工(含專案約聘教師、約僱人員、計畫助理)有關未依規定出勤

之處理方式如下： 

一、教師未符合每週應留校四日之規定、上課未到且未請假、擔任導師

者導師時間未到等，經承辦業務單位查證屬實，依本校教師評鑑辦

法及教師評鑑表之規定扣點。另外，教師上課未到且未請假，由教

務處、進修部或進修學院(校)依「教師請假調課代課補課要點」規定

處理；擔任導師者導師時間未到，由學務處、進修部或進修學院(校)

依「本校教師擔任導師辦法」、「進修部導師制實施辦法」、「進修學

院(校)導師制實施辦法」規定處理。 

二、職員工(含約僱人員、計畫助理)忘記打卡，應於兩週內由其主管簽章

證明其有正常到校上、下班，遲到、早退、缺打卡，由電子計算機

中心出勤刷卡系統負責人員匯出資料，經人事室統計，依規定列入

職員工年度成績考核扣分。 

三、本校同仁若有其他違反出勤規定之事項，依本校「教職員工獎懲實

施辦法」及其他校務章則辦理。 

第 九 條 教職員工值班依本校「值勤要點」之規定辦理；有關本校警衛之出勤，

由總務處依「警衛執勤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 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悉遵照教育法令及本校校務章則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